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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意書【ezPeer 月租 8 折(12)加掛案_1000110 版】 
 

等級：●

門號：09- 
 
備用門號：09-  

立同意書人向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稱「台灣大哥大」)申辦本優惠專案，除應遵守「台灣大哥大服務契約」之規定外，並同意履行下列事項： 

一、 優惠內容及
限制       

 ezPeer 專案：同意申裝 ezPeer 加值服務（下稱「ezPeer 服務」），並同意自申辦之日起使用 12 個月（下稱「12 個月綁約期間」），即可獲得專案

期間內每月月租費八折之優惠 。 
 ezPeer服務內容：月租費新台幣（下同）149元，申辦本專案可享月租費八折，每月收費119元(折扣金額 30元)之優惠，將隨立同意書人之台灣

大哥大電信帳單每月出帳，未滿一個月以一個月收費。於 12 個月綁約期間屆滿後，未主動申請取消 ezPeer 服務者，視為同意繼續使用此服務，

將以未折扣的月租費原價 149元續用。 
 本專案服務需透過台灣酷樂時代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之特定帳號登錄。本服務帳號無法延用既有台灣酷樂時代股份有限公司之 ezPeer 服

務帳號。 
 參加本專案用戶所享優惠不得與其他ezPeer優惠共用。 

 

二、 提前終止契
約補償條款 

♦ 於12個月綁約期間內提前取消 ezPeer服務、退租或被銷號時，除所享之服務立即終止外，並應支付台灣大哥大補償款 400元整，惟補償款之金

額得按比例逐日遞減。 

立同意書人簽章： 法定代理人/代理人簽
章： 

三、立同意書人於租用門號期間，不得利用各優惠專案進行轉接話務等不當商業行為、或為不合常理之使用，如有違反者，台灣大

哥大得暫停通信，並通知立同意書人繳納電信費或逕行終止服務契約。 
四、 各資費方案之優惠內容及限制，依台灣大哥大相關資費公告(台灣大哥大網站、門市公告、各類資費簡介及0809-000852專線…等)。
五、本優惠專案之申辦以一組為限。 

銷售門市 
務必填寫 

店點名稱： 
店點代碼： 

此 致 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  中 華 民 國       年      月      日 

承辦單位【簽章】 姓名/公司名稱 
【簽章】 

簽章格式應與同意書下聯及門號申裝書一致。本

人已詳閱及了解上述條文並確認已領取本專案

客戶留存聯。 

 

立同意書人 
證件字號/ 
統一編號  

承辦單位同意若客戶簽章有不實情事
時，願負一切法律責任。 

簽章格式應與同意書下聯及門號申裝書一致。本人已詳閱及

法定代理人/代理人【簽章】  了解上述條文並確認已領取本專案客戶留存聯。法定代理人

就未成年人積欠台灣大哥大之任何費用，願負連帶清償責任。

承辦單位蓋用騎縫章 
 
 
同意書【ezPeer 月租 8 折(12)加掛案_1000110 版】 

 
立同意書人向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稱「台灣大哥大」)申辦本優惠專案，除應遵守「台灣大哥大服務契約」之規定外，並同意履行下列事項： 
門號：09- 備用門號：09- 

 ezPeer 專案：同意申裝 ezPeer 加值服務（下稱「ezPeer 服務」），並同意自申辦之日起使用 12 個月（下稱「12 個月綁約期間」），即可獲得專案

期間內每月月租費八折之優惠。 
 ezPeer服務內容：月租費新台幣（下同）149元，申辦本專案可享月租費八折，每月收費119元(折扣金額 30元)之優惠，將隨立同意書人之台灣

大哥大電信帳單每月出帳，未滿一個月以一個月收費。於 12 個月綁約期間屆滿後，未主動申請取消 ezPeer 服務者，視為同意繼續使用此服務，

將以未折扣的月租費原價 149元續用。 一、優惠內容及
限制 

 本專案服務需透過台灣酷樂時代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之特定帳號登錄。本服務帳號無法延用既有台灣酷樂時代股份有限公司之 ezPeer 服

務帳號。 
 參加本專案用戶所享優惠不得與其他ezPeer優惠共用。 

 
♦ 於12個月綁約期間內提前取消 ezPeer服務、退租或被銷號時，除所享之服務立即終止外，並應支付台灣大哥大補償款 400元整，惟補償款之金

額得按比例逐日遞減。 
二、提前終止契

約補償條款 

承辦單位【簽章】 三、立同意書人於租用門號期間，不得利用各優惠專案進行轉接話務等不當商業行為、或為不合常理之使用，如有違反者，台灣

大哥大得暫停通信，並通知立同意書人繳納電信費或逕行終止服務契約。 
承辦單位同意若客戶簽章有不實情事時，願付一
切法律責任 

四、 各資費方案之優惠內容及限制，依台灣大哥大相關資費公告(台灣大哥大網站、門市公告、各類資費簡介及0809-000852專線…等)。
五、本優惠專案之申辦以一組為限。 

客戶請注意：請務必向承辦單位索取用印後之「客戶留存聯」。 


